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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　函

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劉耕辰

電話：02-82366472

E-Mail：kchen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8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一字第1064224425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(以下簡稱查核平台)已正式上線

，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3條規定：「(第1項

)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

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股份有

限公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

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

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，不在此限。(第2項)公務員非依法不得

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。……」

第24條規定：「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

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，均適用之。」

二、本部為因應審計部前依監察院要求，於民國104年4、5月

間全面清查公務員兼任公司(商號)負責人、董事及監察人

之情形，杜絕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13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

業規定之情事一再發生，並節省各機關辦理查核兼職之人

力與時間，提高查核資料之準確性，爰研議建置查核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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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本部前於105年10月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

事總處)公務人力資料庫中適用服務法者(不含兼行政職教

師)，分別函請經濟部及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，就商工登記

資料及設籍課稅營業人資料進行兼職查核比對，其中商工

登記資料中登記為公司(商號)負責人等或與稅籍資料比對

後身分證號重複者，請貴機關責成權責機關辦理複查，如

經查知違反規定者，均由權責機關依法辦理，於本(106)

年5月22日前將處理情形登錄於查核平台；又查核平台所取

得之資料事涉敏感，請各機關審慎使用，避免外洩，以符

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並請各機關人事人員如實維護人事

資料，以確保查核對象資料之完整性。

三、有關公立學校所屬兼任行政職教師部分，將於下次(預計

於本年8月)辦理兼職查核時，由公務人力資料庫中介接是

類人員個人資料至查核平台，併同送請財政部與經濟部辦

理兼職查核。至於適用服務法但個人資料未建置於公務人

力資料庫者(如：駐衛警察)，茲以查核平台建有新增名單

功能及Excel匯入資料功能，請各機關逕行於查核平台建置

是類人員個人資料，俾納入下次兼職查核對象。

四、又本部前以105年5月5日部法一字第1054103148號函檢送

公務員經商及兼職調查表(具結書)(以下簡稱經商及兼職具

結書)，並請各機關人事機構要求新進人員就(到)職及現

職人員定期(每年或間年)自行檢視(具結)有無違反服務法

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情在案。茲以查核平台僅就公務員

經營商業部分辦理查核，上開經商及兼職具結書尚就兼任

其他公職、業務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及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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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或研究工作等進行檢覈，為使公務員能遵守服務法有

關兼職各項規定，避免未諳法令而觸法，爰請各機關除利

用查核平台辦理兼職查核外，仍須依上開本部105年5月5日

函辦理現職人員具結事宜。

五、另查核平台操作手冊業已置於本部銓敘網路作業系統之資

源下載區其他項下，請逕行下載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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